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安康养老定期支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摘要 

  基金管理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基金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1、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1）依法募集资金； 

 

  （2）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独立运用并管理基金

财产； 

 

  （3）依照《基金合同》收取基金管理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费

用； 

 

  （4）销售基金份额； 

 

  （5）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6）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监督基金托管人，如认为基金托管人违反了《基

金合同》及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应呈报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部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

金投资人的利益； 

 

  （7）在基金托管人更换时，提名新的基金托管人； 

 

  （8）选择、更换基金销售机构，对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理； 

 

  （9）担任或委托其他符合条件的机构担任基金登记机构办理基金登记业务并获得《基

金合同》规定的费用； 

 

  （10）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决定基金收益的分配方案； 

 

  （11）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拒绝或暂停受理申购与赎回申请； 

 

  （12）依照法律法规为基金的利益对被投资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为基金的利益行使因基

金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 

 

  （13）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为基金的利益依法为基金进行融资； 

 

  （14）以基金管理人的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



律行为； 

 

  （15）选择、更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证券经纪商或其他为基金提供服务的外

部机构； 

 

  （16）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订和调整有关基金认购、申购、赎回、转换

和非交易过户的业务规则； 

 

  （17）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2、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1）依法募集资金，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

发售、申购、赎回和登记事宜； 

 

  （2）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3）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以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4）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决策，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

管理和运作基金财产； 

 

  （5）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保证所管理

的基金财产和基金管理人的财产相互独立，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

证券投资； 

 

  （6）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利用基金财产为自己及

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财产； 

 

  （7）依法接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8）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计算基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和注销价格的方法符合《基

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规定，按有关规定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购、赎

回的价格； 

 

  （9）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10）编制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 

 

  （11） 严格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 

 

  （12）保守基金商业秘密，不泄露基金投资计划、投资意向等。除《基金法》、《基金合

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保密，不向他人泄露； 

 



  （13）按《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基金

收益； 

 

  （14）按规定受理申购与赎回申请，及时、足额支付赎回款项； 

 

  （15）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

金托管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6）按规定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会计账册、报表、记录和其他相关资料 15

年以上； 

 

  （17）确保需要向基金投资人提供的各项文件或资料在规定时间发出，并且保证投资人

能够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方式，随时查阅到与基金有关的公开资料，并在支付合

理成本的条件下得到有关资料的复印件； 

 

  （18）组织并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19）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通知基金

托管人； 

 

  （20）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时，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21）监督基金托管人按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基金托管人违

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基金管理人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基金托管人追

偿； 

 

  （22）当基金管理人将其义务委托第三方处理时，应当对第三方处理有关基金事务的行

为承担责任； 

 

  （23）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下转 A18 版) 


